
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金华市地方标准《袋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

一、项目背景

海鲜菇属于白蘑科玉蕈属，是北温带一种优良的食用菌，又

名真姬菇、玉蕈等。经成分测定，海鲜菇富含蛋白质、氨基酸、

维生素、酚类、多糖、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常见的 18 种氨基酸

在海鲜菇中全部含有，含量占干重的 13.975%，其中人体所必须

的 8 种氨基酸也全部含有，且占氨基酸总量的 37.86%，因此海

鲜菇不仅具有诱人的鲜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近年来深受

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消费者的喜爱。

金华市食用菌产业在全省食用菌产业呈现“一增二减”的态

势下实现接种规模、产量和产值“三增长”。尤其是海鲜菇，金

华市是浙江省海鲜菇的绝对主产区，总产量多年来占全省 90%以

上，主要分布在义乌市、金东区。目前金华市甚至省内的海鲜菇

已基本无自然栽培模式，都为工厂化周年化生产，但工厂化生产

技术各不相同，亟需统一生产技术标准，为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奠定基础。因此，制定该项地方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

该标准实施，可促进海鲜菇规模化发展，增加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对金华市海鲜菇产业提质增效具有积极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更好推动我市袋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经批准将《袋栽海

鲜菇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列入 2022 年第一批金华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金市监便签〔2022〕77 号）。根据标准制

定相关要求和工作计划，编制了《袋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技术规

程》及编制说明。本技术标准的任务来源是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以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主持单位，浙江

广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市经济特产技术推广站、金华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作为协作单位，参与标准起草、论证等工作。

主持单位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一家集食用菌研发、菌种培育、栽培、加工与销售为一体

的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注册商标“腾茸”牌，为金华市著名商标。

现有海鲜菇智能化栽培室 40 座、厂房 10000㎡。自 2015 年来，

海鲜菇工厂化生产工艺经不断完善熟化，目前已达到日产菌袋

12000 袋规模，日产海鲜菇 6 吨，生产的海鲜菇菇形平整、匀称、

紧实。现已成为浙江省农业机械化示范基地、浙江省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基地、省级示范基地“特色菌园”、金华市放心农产品示

范基地、义乌市精品农业示范基地、义乌市“十佳”农业龙头企

业，产品被评为浙江精品鲜菇，同时被认定为第三批浙江省农民



田间学校。

（三）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主持单位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从

事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 2022 年标准立项

以后，起草单位严格按照地方标准制定要求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标准制定工作过程如下：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启动标准项目。

标准立项后，迅速成立了以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广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市经济特产技术推广站、金华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起草单位业务人员为主体的标准起草工作

小组。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均为海鲜菇生产企业或食用菌业务管理

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熟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强的专

业素质。起草小组成立后，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各成员各司

其职，分工明确，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2、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撰写标准草案。

在标准起草前，起草小组成员对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广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华市挺美科技有限公司三家

海鲜菇工厂化生产企业开展了调研，与海鲜菇生产企业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及有关专家进行座谈，交流了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

技术要求和特点，听取并采纳了多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查阅了

相关资料，了解了当前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参考了相关技术标准，在总结相关有用信息后，起草了《袋栽海

鲜菇工厂化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草案。

3、召开标准修订工作研讨会，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0 月，组织召开标准制定研讨会，标准起草小组邀

请海鲜菇工厂化生产主体、省内有关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

论，根据标准编写要求，对标准草案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并最终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征求意见稿件将在金华市农业农村局

网站和浙江标准在线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并向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海鲜菇生产企业

技术人员广泛征求行业意见。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周树东、郑涛、王园珍、吕晓东、朱丽娜、丁

奇文、倪韶辉、张鹏博、吴云峰、李珊、赵永良、陈健锋、陆玫

丹、王洁、边晓东、陈晓、余苏凤。

主要工作：根据起草小组任务分工，标准起草由周树东总体

负责，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工作会议、汇总专家意

见，完善标准草案等；郑涛、王园珍、吕晓东、朱丽娜、丁奇文、

倪韶辉、张鹏博、吴云峰、李珊、赵永良、陈健锋、陆玫丹、王

洁、边晓东、陈晓、余苏凤负责项目具体实施，负责前期资料查

阅收集、标准论证、修正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及格式等工作。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本标准与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标准本身各部分之间相协调，符合我市实际情况

2、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是定本标准的制定是立足我市海鲜菇生产实际，在前期对

全市海鲜菇工厂化生产企业开展充分调研的前提下，广泛听取海

鲜菇工厂化生产主体及相关行业专家的意见建议后，最终形成的

标准；二是本标准的制定，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相关内容部分

引用了已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结合农业双强行动、浙江省产业团队

等项目，进一步提高袋栽海鲜菇机械化生产水平，增加全市海鲜

菇年产规模，提高海鲜菇单袋产量，提升海鲜菇产品品质、创造

标准化生产品牌，增加海鲜菇生产业主的经济收入，提升经济效

益。通过袋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示范效应推进金华市海鲜菇产业

提质增效，增大海鲜菇生产规模、产量，增加食用菌产业产值。



五、征求意见情况

标准制定过程中与海鲜菇规模种植主体、行业专家，组织开

展标准制定研讨会，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件。标准征求意见稿

件将在金华市农业农村局网站和浙江标准在线网站上公开征求

意见一个月，并向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以及海鲜菇种植技术人员广泛征求行业意见，根据所征求意

见结合实际情况修改标准，形成标准送审稿。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的

条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在金华市各级食用菌管理部门、海

鲜菇种植业主中开展标准宣讲，详细解读标准相关内容及注意事

项，更好地推动我市海鲜菇产业发展。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义乌市龙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